
焦作市生态环境局山阳分局

关于2026年3月27日拟作出的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分局拟对《焦作市人民医院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版）》做出批复决定。为保证此次审批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反馈我分局危辐中心。公示期自今日起5个工作日。
电话：0391-3555191    

通讯地址：焦作市山阳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454000）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2026年3月27日拟批准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措施
	公众参与情况

	11
	焦作市人民医院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应用项目
	焦作市人民医院北院1号病房楼10楼东北角
	焦作市人民医院
	河南普华检测有限公司
	焦作市人民医院拟在北院1号病房楼10楼东北角，安装1台DSA（最大管电压125kV，最大管电流1000mA，配套铅房，属于Ⅱ类射线装置），用于开展介入手术。

本项目拟购的1台DSA 机房屏蔽防护设施均满足《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 130-2020）的要求。
	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

1.工作场所分区管理

按照《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要求，在放射性工作场所内划出控制区和监督区。分别将 DSA机房内部划为控制区。对该区域专门采取防护和安全措施，在控制区出入口设置工作状态指示灯，在控制区出入口及其它适当位置处设立醒目的电离辐射警示标志；将DSA机房周边如控制室、污物通道、楼梯间、洁净走廊等区域划为监督区，对监督区定期检测其辐射剂量水平。

2.DSA机房辐射屏蔽措施
本项目DSA 机房屏蔽防护设施均满足《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 130-2020）的要求。

“三废”治理措施 

废气：运行过程中不产生放射性废气。射线装置在出束过程中释放X射线，使机房内空气电离产生少量臭氧和氮氧化物。本项目机房设排风系统，臭氧和氮氧化物将通过排风系统排出1号病号楼10楼东侧室外空中，对环境影响较小。废水：运行过程中不产生放射性废水。 
固体废弃物：运行过程中不产生放射性固废。运行过程产生少量医疗废物，暂存于现有医疗废物间，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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